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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番禺电力科技园三期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建筑面积达136,543.12㎡。本期包含多种建筑类型：C#高层厂房（丁类）共18层，建筑面积45976平方米，建筑高度80.0米；D#配套行政办公共18层，建筑面积22419平方米，建筑高度80.0米；E#多层厂房（丁类）共4层，建筑面积16881平方米，建筑高度19.9米；H#宿舍型保障性租赁用房共23层，建筑面积26902平方米，建筑高度80.0米。
项目原有变压器安装总容量16800kVA，目前从市政不同变电站引来满足双重电源要求的三路独立10KV电源（两用一备）,负责整个项目的供电。原有供配电系统设计仅考虑满足大楼建筑照明、动力需求为主的技术业务用房相关建设内容，并未预留有特殊要求的功能用房如南网科研院数据中心等工艺设备用电需求。现按租户南网科研院需求，计划由鼎元资产公司为其实施数据中心机房的动力设备低压开关柜至D栋数据中心机房（D栋4、5层）出线电缆。其动力设备共600kW，须由两路不同的市电引入，实现一主一备双回路供电。实施后以设备租赁形式向租户出租。本次新增建设内容拟安装1250A的密集母线槽，接通C栋低压开关柜至D栋4、5层强电井电箱，预计母线槽长度共500米。含设备、施工、调试、验收、土建开孔等各项开支。
二、服务范围
对番禺电力科技园三期项目新增电缆工程基于规范及需求开展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编制及完善工作，具体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开展现场踏勘、调研、收集资料等工作。
2、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并按照评审意见完善可行性研究报告文件。
3、编制并向甲方提交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4、确保提交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最终取得批复文件。
三、工作依据
1、国家有关建设工程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2、国家和行业标准。
3、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标准:《小型基建项目可行性研究内容深度规定》等最新管理规定。
4、甲方采购文件、乙方报价文件、成交文件。
5、甲方提供的其他基础资料及向乙方发出的有关函件。
6、其他:《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等(以最新版本为准)。
四、工期要求
项目接受委托后，业主提供完整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建议书初稿编制工作；项目建议书批复后15天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编制工作。
五、项目团队要求
项目团队主要人员配置如下:
1.报价人应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工程咨询单位备案(备案专业须包含建筑专业)。
2.项目团队主要人员要求: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证书，电气专业负责人须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供配电)执业证书，造价专业负责人须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证书。
六、所需证明文件
1.提供在线监管平台查询结果打印件证明文件，并盖章。
2.团队人员必须为报价单位人员，须提供相应有效期内的注册执业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交与报价人名称一致的加盖当地社保局印章的、报价截止之日前近1个月的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明扫描件。
七、其他工作要求
《建设项目建议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数量为纸质文本一式六份(具体份数根据项目需要确定)，电子文本一份。其中包括纸质报告送审版三份、审定版三份，以及同时提供以上纸质报告相关文本的可编辑电子版本。
